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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20         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公告编号：临2022-066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 

暨关于终止内蒙古对外投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情况概述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阳光”或“公司”）于 2022年 3月

7 日、2022 年 3 月 24 日召开了公司第八届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和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在内蒙古设立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澄安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内蒙古澄安”），并进行了相关公告；内蒙古澄安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 25日办理完成工商注册手续。 

2022 年 4 月 23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司于 2022

年 4月 21日与包头市人民政府、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政府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 

前述设立公司及签订合作协议，公司拟在内蒙古开展投资光伏业务。 

协议签署后，公司进行了项目公司的工商办理、地勘、立项、能评和环评等

报告的编制等一系列工作。因产业政策、地方政策和当地实际情况等有关客观因

素，公司投资所需条件在包头不能尽快实现，无法按照前述《投资合作协议》立

即开展项目。例如项目所需用地 1000亩左右，其中 600亩是林地，土地性质的相

关变更手续办理完成时间未知，进展不明确。而时间和效率问题，会成为后期项

目实际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阻力。因此考虑到时间成本、项目规划和行业市场变化

情况，公司在宁夏进行了该项目的前期调研等工作，经评判，公司决定将拟投资

的光伏项目的项目地选在宁夏石嘴山。 

经与包头市人民政府、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政府协商，公司拟终止前期签订的

投资协议，终止在包头市九原区的项目投资规划。并注销内蒙古澄安新能源有限

公司。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12月 7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终止

在内蒙古相关的投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终止与包头市人民政府、包头市九原区

人民政府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中约定的有关事项、注销内蒙古澄安新能源有

限公司等投资有关事项。 

三、子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内蒙古澄安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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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九原区九园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楼 206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认缴制） 

主要股东：江苏阳光持股 100%。 

经营范围：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非金属矿物

制品制造；电池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电池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四、本次终止事宜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前期签订的投资协议，已初步与协议对方协商一致，后续由经营层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终止方式，不涉及各方违约情况和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 

公司拟终止的包头市九原区投资项目将在宁夏石嘴山市继续开展和推进。 

内蒙古澄安新能源有限公司自 2022年 3 月成立后，一直未开展实质性经营活

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期调研等基础工作共支出约 81.53 万元。（公司成立

后，为便于内蒙古澄安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项目，江苏阳光向其投资 500 万，后

内蒙古澄安根据实际资金使用情况，退回江苏阳光 400万，实际使用约 81.53万，

多余款项 18.47 万元留在内蒙古澄安公司账户。）注销内蒙古澄安新能源有限公

司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鉴于本次项目尚未具体实施，本次终止内蒙古对外投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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